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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祥晋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1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6 年 2 月 6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祥晋汽车零部件(合肥)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祥晋合肥”）

于 2026 年 3 月 11 日收到巢湖市人民法院的《应诉通知书》（案号：(2026)皖

0181 民初 2180 号），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王银从、尹晓露、尹小飞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宁波奥科建设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邹文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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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3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张庆龙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4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祥晋汽车零部件(合肥)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袁帆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25 年 6 月 24 日，尹新战在宁波奥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奥

科”）承建的祥晋合肥办公楼项目装修工程现场，在使用吊机将砌块从一楼吊

运至三楼过程中，从三楼坠落到电梯井下面，经抢救无效，当日死亡。 

根据巢湖市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《巢湖居巢经开区宁波奥

科建设有限公司“6.24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：祥晋（合肥）公司于 2025

年 6 月 2 日，就位于居巢经开区的办公楼装修项目与宁波奥科签订了《装饰装

修施工合同》，发包人在合同里明确了双方安全生产管理责任。2025 年 6 月 27

日，在居巢经开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的协调下，宁波奥科与死者家属达成调解，

双方签订了《后事处理协议书》，善后工作完成。祥晋合肥未受到巢湖市应急

管理局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处罚。 

2026年1月15日，巢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作出巢湖工认【2026】

0016 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定尹新战为工伤。 

2026 年 2 月 6 日，原告王银从、尹晓露、尹小飞（尹新战配偶及子女）认

为尹新战工亡后，各被告怠于履行自身义务，向巢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
会申请仲裁，但仲裁委不予受理，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、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 1,196.72 元、丧葬补助金 47,994.00 元、

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1,130,040.00 元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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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判令三被告向原告王银从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 1,632,000.00 元; 

3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函费由三被告承担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其他进展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祥晋汽车零部件(合肥)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1 日收到

巢湖市人民法院的《应诉通知书》（案号：(2026)皖 0181 民初 2180 号），该案

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，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生

产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，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

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财务方面的影

响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积极应诉，并根据诉讼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应诉通知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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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祥晋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3 月 1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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